“汾州小馆”产业发展奖补办法（试行）

根据汾阳市委、市政府工作部署及“十五五”发展规划， 为持续提升我市“中国厨师之乡”、“汾州筵席厨师”双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，着力推动“汾州小馆”在全省落地，实现标准化、连锁化、产业化发展，坚持“市场主导、政府引导，因地制宜、守正创新，绿色发展、业态融合的原则，特制定此奖补办法（试行）：

奖补对象

主要在太原市（市区）、吕梁市（市区）及汾阳市范围内，投资建设“汾州小馆”，推广汾阳“中国厨师之乡”、“汾州筵席厨师”双品牌的餐饮饭店单位。2026年度计划实施50个，其中：太原市（市区）5个、吕梁市（市区）10个、汾阳市35个，具体根据实际推广情况进行调整。
奖补原则

（一）统一标准：

1、统一元素风格与门店形象；

2、统一牌匾标识；

3、统一菜品、器皿与出品标准（由汾阳市餐饮协会名厨委统一制定）；

4、统一商标设计与知识产权管理；

5、统一对厨师、餐饮服务工作者进行培训。

（二）店面规划标准

1、布局策略：中小规模、精致化、标准化。

2、开店选址：以集中连片小区和繁华地带为主，包括乡村旅游重点镇，确保布局科学、区位合理，报名选址需向汾阳市厨师之乡饮食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报备，并经汾阳市商务局同意后方可确定。

三、奖补政策

1、补助范围
包括：2026、2027年度饭店房租;饭店新建或改造产生的设计、牌匾、装修、餐灶具、桌椅等费用。

2、奖补金额

奖补金额上限为10万元人民币。按照补助范围费用的80%进行补贴测算，超过或等于10万的按上限补贴，不足的按实际测算金额补贴。
四、奖补方式

1、由建成的餐饮单位提出奖补申请，并提供相关费用发票凭证及佐证资料，经商务局组织验收审核后，测算出每个“汾州小馆”奖补金额。

2、经商务局党组会同意后，履行支付手续。

3、奖补资金兑现分两期，当年验收后先按奖补金额的50%拨付，待第二年运营满一年后且持续经营的，另行拨付剩余50%。

五、附则

1、汾州小馆产业链发展工作由商务局牵头，具体协调奖补等事宜。

2、汾阳市厨师之乡饮食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作为“汾州小馆”品牌持有和管理单位，负责组织“汾州小馆”标准的制定、从业人员的培训、餐馆授权落地等工作。

3、本办法由商务局商贸餐饮股负责解释。

4、本办法从发布日开始实施。
  汾阳市商务局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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